
長期照顧服務作業流程圖 

 

個案來源：案主自行申請、相關單位轉介、照管中心自行開發 

初步審核個案 

是否收案 

由照管專員進行家庭訪視及評估 

是否符合 
收案條件 

擬定照顧計畫 

核定補助額度 

連結照顧資源

安排照顧服務 

是否接受服務 

照顧服務依失能程度核定： 
輕度失能者補助上限為25小時/月 
中度失能者補助上限為50小時/月 
重度失能者補助上限為90小時/月 

1.照顧服務 
（含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
服務、家庭托顧服務） 

2.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
3.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
4.交通接送服務 
5.輔具購買、租借及居家
無障環境改善 

6.失智症老人日間照顧服
務 

7.居家護理 
8.居家復健 
9.喘息服務 
 

引進照顧服務 
（開始提供服務） 

持續追續個案狀況 
監控服務提供品質 

是否符合 
結案標準 

暫時結案 永久結案 

提供相關資訊 

轉介其他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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